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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遺失物報案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三頁） 

 

一、依據： 

(一)內政部警政署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警署行字第○九六○○五二七四三號函頒修正

「警察機關受理 e化平臺作業要點」。 

(二)內政部警政署九十七年八月十五日警署行字第○九七○一○二八二三號、九十七年十

月六日警署行字第○九七○一二一四七五號、九十七年十一月五日警署行字第○九七

○一三三七三四號函頒「辦理臨櫃受理非刑事案件-受理案件登記表規劃案全面實施」

相關規定。 

(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一百零二年五月三十日警署刑資字第一○二二三○○三三二

號傳真文件行文單，受理民眾報失護照標準作業程序及護照遺失通報系統流程圖。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一、受理階段： 
(一)護照： 

委婉告知民眾，為縮
短申報流程，及立即

通報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請其直接至分局
偵查隊辦理護照遺失
申報。 

(二)護照以外之物品： 
1.填寫「受理各類案件
紀錄表」，詳載物品名
稱內容。 

2.手機等具有 IMEI 國
際移動裝備識別碼之
行動載具，請民眾提
供 IMEI 序號並輸
入；如民眾現場無法
提供，則應告知於一
定期限內補齊資料或
於受理報案輸入軟體
處理情形欄載明無法
提供之意旨。 

3.如屬有價證劵（股
票、支票、匯票等）、
臺胞證、身分證、信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執勤員警 
進入 e化系統平臺

作業07.其他案

類19.其他（含

遺失物） 

登錄資料，列印受

理各類案件紀錄

表及受理案件登

記表 

受理民眾報案 

 

 

護照 護照外之物品 

移請分局辦理 
執勤員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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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受理遺失物報案作業程序修正規定對照表 

（第二頁，共三頁） 

 

 

 

三、分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填寫工作紀錄簿 執勤員警 

用卡、金融卡等，應
告知或協助民眾重
新申辦等手續。 

 

二、處置結果： 

(一) 護照遺失案件，請

民眾直接至分局偵

查隊辦理護照遺失

申報。 

(二)護照以外遺失之物

品，製作「受理案件

登記表」交予民眾。 

（三）處理情形登記於員

警工作紀錄簿。 

(四)相關資料陳送所長

核閱。 

接獲派出所陳

報單等資料 

製作報案證明書

函，發文郵寄報案

人 

填寫員警工作紀

錄簿 

 

受理民眾申報

護照遺失 

請失主填寫中華
民國護照遺失申
報表一式二份 

登入護照遺失通

報系統輸入失主

基本資料並列印

護照資料查詢結

果確認單一式二

份，由失主確認資

料無誤後簽名，再

由承辦人按下確

認鍵通報。 

一、上述二種表單

均為一式二

份，由承辦人

用印後，一份

交予失主，一

份由分局留

存，即完成受

理程序。 

二、失主持中華民

國護照遺失申

報表向外交部

相關單位申辦

補發護照。 

偵查隊承辦人 

偵查隊承辦人 

偵查隊承辦人 

偵查隊承辦人 

偵查隊承辦人 

處置結果： 

一、製作報案證明書函，

發文郵寄報案人。 

二、處理情形登記於員警

工作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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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受理遺失物報案作業程序修正規定對照表 

（第三頁，共三頁） 

 

四、使用表單： 

(一)受理案件登記表。 

(二)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三)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 

(四)遺失訪談筆錄。 

（五）中華民國護照遺失申報表及護照資料查詢結果確認單。 

 (六)員警工作紀錄簿。 

 

 

五、注意事項： 

  （一）如有受理大陸來臺旅客遺失物品時，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１、受理陸客物品遺失報案時，應於「受理案件登記表」中「報案人」欄之「住址」欄

位內註明其旅臺時程，並請其陳明在臺代為領回者資料（如旅行社或在臺親友等），

俾尋回物品後辦理發還事宜。 

    ２、如尋回物品之失主已離境，且無指定在臺親友代為領回時，得將尋獲的物品交由臺

灣地接旅行社代轉大陸組團社，再由大陸組團社轉交當事人。 

  （二）配合本署就民眾手機遺失或拾獲案件，建置手機國際移動裝備識別碼（IMEI）查詢，

並整合現行受理民眾遺失物報案項目及一般刑案、拾得物遺失物管理系統查詢功能，

執勤員警受理民眾報案遺失手機等具有 IMEI 國際移動裝備識別碼之行動載具，應請

民眾提供 IMEI 序號並輸入指定欄位，如民眾現場無法提供，則應告知於一定期限內

補齊資料或於受理報案輸入軟體處理情形欄載明無法提供之意旨。 

 

 

 

士明圖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提供。－版權所有，翻（盜）用必究－ 


